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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服务指南
一、办事指南概述
（一）适用范围
开封市中心城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且已确定建设条件、完成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等要求，取

得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相关手续的房屋建筑，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
工程。

（二）审批依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2.《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4.《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
6.《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7.《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12.《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13.《国家安全法》
14.《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15.《河南省国家安全技术保卫条例》
（三）受理机构
开封市民之家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四）审批部门及联系方式
开封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行政审批科（0371-2338838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0371-23380958）：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用地规划科（0371-23888028）：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审批。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0371-23991080）：出让类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划拨类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核发。
所有者权益科（0371-23991067）：划拨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
开封市国家安全局
0371-22518199：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五）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www.hnzwfw.gov.cn）-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

统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办理（221.176.159.151:8888）。
实体大厅：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区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提交材料申请。
（六）承诺时限
7 个工作日以内。
（七）是否收费
不收费。
（八）结果送达
申请单位携受理通知单到开封市民之家发证窗口领取结果或办理证照免费邮寄或从工程建设项

目网上办事大厅用户中心自行下载电子证照。
（九）咨询电话
综合受理窗口咨询电话：0371-22833577
市投资项目联审服务中心电话：0371-23865898
（十）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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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民之家政务服务环境科：0371-23859338
二、一张申请表单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申请表》
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www.hnzwfw.gov.cn）-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申报时

自动生成。
三、事项清单
（一）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2.辅助事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3.并联事项：并联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审批可与其他事项自由并联。
（二）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划拨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划拨类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2.辅助事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

设项目审批。
3.并联事项：选址意见书和用地预审合并办理，与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联办理；划

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和建设用地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并联办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审批可与

其他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四、材料清单
1.可共享材料：申请人在前期手续提交过的申请材料，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材料”中提取

共享，无需二次提交；前期已办事项部门的批复意见和证照，申请人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证照”
中提取共享，无需二次提交。

2.可容缺材料：申请人在同时申请两个事项以上时，事项间如有前后置关系，后置事项所需前
置事项结果材料可暂时缓交，待材料补齐后最后 2 个工作日内发证。根据开封市人民政府（汴政
[2018]62 号）要求，重大项目实施“容缺办理”模式。

3.非必要材料：视项目类型和情形，非必须提交的材料。
（事项材料清单详见一次性告知单）
五、办理基本流程
预审→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六、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开封市郑开大道与三大街交叉口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二）办公时间
办事大厅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周六周日综合受理窗口

开展“无休日”服务。（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交通方式
27 路、30 路、39 路、44 路、K101 路公交车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二维码）

（包含电子服务指南、审批流程图、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入口、中介服务超市入口、联合审

图平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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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服务指南

一、办事指南概述

（一）适用范围

开封市中心城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且已完成土地报批手续，取得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要求

的相关手续的房屋建筑，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二）审批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2.《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5.《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8.《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9.《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12.《国家安全法》

1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14.《河南省国家安全技术保卫条例》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16.《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17.《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8.《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三）受理机构

开封市民之家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四）审批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固定资产投资科（0371-23380868）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用地规划科（0371-2388802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合并办理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开封市建设工程招标办公室（0371-23839565）：建设工程招标情况书面报告；

市水利局

农水科（0371-238532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水资源科（0371-23853240）：取水许可

防御科（0371-23873641）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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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环境科（0371-23158526）：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开封市国家安全局

0371-22518199：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开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咨询处（1783925388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出让/划拨）。

（五）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www.hnzwfw.gov.cn）-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

统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办理（221.176.159.151:8888）；
实体大厅：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区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提交材料申请。

（六）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以内

（七）是否收费

不收费

（八）结果送达

申请单位携受理通知单到开封市民之家发证窗口领取结果或办理证照免费邮寄或从工程建设项

目网上办事大厅用户中心自行下载电子证照。

（九）咨询电话

综合受理窗口咨询电话：0371-22833577
市投资项目联审服务中心电话：0371-23865898
（十）投诉电话

开封市民之家政务服务环境科：0371-23859338
二、一张申请表单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申请表》

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www.hnzwfw.gov.cn）-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申报时

自动生成。

三、事项清单

（一）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合并办理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出让）。

2.辅助事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3.并联事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合并办理，并联办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出让）。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设计

方案审批、取水许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审批可与其他

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二）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合并办理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政

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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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助事项：建设工程招标情况书面报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

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

项目审批。

3.并联事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合并办理，并联办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划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建设工程招标情况书面报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

设计方案审批、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可与

其他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四、材料清单

1.可共享材料：申请人在前期手续提交过的申请材料，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材料”中提取

共享，无需二次提交；前期已办事项部门的批复意见和证照，申请人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证照”

中提取共享，无需二次提交。

2.可容缺材料：申请人在同时申请两个事项以上时，事项间如有前后置关系，后置事项所需前

置事项结果材料可暂时缓交，待材料补齐后最后 2 个工作日内发证。根据开封市人民政府（汴政

[2018]62 号）要求，重大项目实施“容缺办理”模式。

3.非必要材料：视项目类型和情形，非必须提交的材料。

（事项材料清单详见一次性告知单）

五、办理基本流程

预审→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六、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开封市郑开大道与三大街交叉口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二）办公时间

办事大厅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周六周日综合受理窗口

开展“无休日”服务。（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交通方式

27 路、30 路、39 路、44 路、K101 路公交车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二维码）

（包含电子服务指南、审批流程图、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入口、中介服务超市入口、联合审

图平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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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许可阶段服务指南

一、办事指南概述

（一）适用范围

开封市中心城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等按要求取得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相关手续的房屋建筑，不

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二）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5.《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6.《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7.《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

9.《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划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

13.《开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1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16.《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17.《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19.《河南省电信条例》

20.《开封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2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22.《河南省集中供热管理试行办法》

23.《供电营业规则》

24.《国务院绿化管理条例》

2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全面推进建设工程领域联合审验实施方案的通知》

25.《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联合审图”方案有关工作的通知》

2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三）受理机构

开封市民之家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四）审批部门及联系方式

开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工程管理科（0371-22567093）：防空地下室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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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科（0371-23857378）：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

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勘察设计科（0371-23933608）：联合图审（含人防、消防）、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特殊建设

工程）

行政审批科（0371-2385737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督查办（0371-23991092）：建设工程验线；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开封市建设工程招标办公室（0371-23839565）：建设工程招标情况书面报告；

开封市财政局

行政审批科（0371-23872056）：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减免

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审批科（0371-2385885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市水利局

水务科（0371-23878529）：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开封市供水公司

优化营商环境中心（0371-22995301）：供水用户报装；

开封市供电公司

供电营业大厅（0371-26705783）；0371-26705794：新装办电预约；

开封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部（0371-25689300）：燃气用户报装；

开封市金盛热力有限公司

市民之家窗口（0371-25550273）：热力用户报装；

开封市城市管理局

行政审批科（0371-23857345）：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五）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www.hnzwfw.gov.cn）-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

统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办理（221.176.159.151:8888）；
实体大厅：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区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提交材料申请。

（六）承诺时限

18 个工作日以内

（七）是否收费

不收费

（八）结果送达

申请单位携受理通知单到开封市民之家发证窗口领取结果或办理证照免费邮寄或从工程建设项

目网上办事大厅用户中心自行下载电子证照。

（九）咨询电话

综合受理窗口咨询电话：0371-22833577
市投资项目联审服务中心电话：0371-23865898
（十）投诉电话

开封市民之家政务服务环境科：0371-23859338
二、一张申请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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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申请表》

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申请自动生成。

三、事项清单

（一）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质量监督手续办理、施工图

联合图审（含人防、消防）、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水电气

暖“一站式”报装（供水用户报装、新装办电预约、燃气用户报装、热力用户报装可选择）。

2.辅助事项：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建设工程验线、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征收、减免。

3.并联事项：并联办理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并联办理施工图联合审查、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水电气

暖“一站式”报装（可选择）。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建设工程验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减免可与其他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二）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质量监督手续办理、施工图

联合图审（含人防、消防）、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水电气

暖“一站式”报装（供水用户报装、新装办电预约、燃气用户报装、热力用户报装可选择）。

2.辅助事项：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建设工程验线、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征收、减免。

3.并联事项：并联办理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并联办理施工图联合审查、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水电气

暖“一站式”报装（可选择）。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建设工程验线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

收、减免与其他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四、材料清单

1.可共享材料：申请人在前期手续提交过的申请材料，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材料”中提取

共享，无需二次提交；前期已办事项部门的批复意见和证照，申请人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证照”

中提取共享，无需二次提交。

2.可容缺材料：申请人在同时申请两个事项以上时，事项间如有前后置关系，后置事项所需前

置事项结果材料可暂时缓交，待材料补齐后最后 2 个工作日内发证。根据开封市人民政府（汴政

[2018]62 号）要求，重大项目实施“容缺办理”模式。

3.非必要材料：视项目类型和情形，非必须提交的材料。

（事项材料清单详见一次性告知单）

五、办理基本流程

预审→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六、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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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郑开大道与三大街交叉口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二）办公时间

办事大厅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周六周日综合受理窗口

开展“无休日”服务。（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交通方式

27 路、30 路、39 路、44 路、K101 路公交车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二维码）

（包含电子服务指南、审批流程图、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入口、中介服务超市入口、联合审

图平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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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阶段服务指南

一、办事指南概述

（一）适用范围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

容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

（二）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

3.《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划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

4.《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7.《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9.《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10.《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的实施意见》

12.《国家安全法》

1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14.《河南省国家安全技术保卫条例》

（三）受理机构

开封市民之家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四）审批部门及联系方式

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安全监督站（0371-25952119）：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0371-23857375）：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督察办（0371-23991092）：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开封市城建档案馆（0371-23980982）：建

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开封市国家安全局（0371-22518199）：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五）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www.hnzwfw.gov.cn）-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

统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办理（221.176.159.151:8888）；
实体大厅：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区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提交材料申请。

（六）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以内。

（七）是否收费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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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果送达

申请单位携受理通知单到开封市民之家发证窗口领取结果或办理证照免费邮寄或从工程建设项

目网上办事大厅用户中心自行下载电子证照。

（九）咨询电话

综合受理窗口咨询电话：0371-22833577
市投资项目联审服务中心电话：0371-23865898
（十）投诉电话

开封市民之家政务服务环境科：0371-23859338
二、一张申请表单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申请表》

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豫快开工-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申请自动生成。

三、事项清单

（一）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用地检查核验已并入该事项）、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2.辅助事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3.并联事项：并联办理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并联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可与其他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二）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1.必办事项：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用地检查核验已并入该事项）、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2.辅助事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3.并联事项：并联办理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并联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可与其他事项自由并联办理。

四、材料清单

1.可共享材料：申请人在前期手续提交过的申请材料，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材料”中提取

共享，无需二次提交；前期已办事项部门的批复意见和证照，申请人可在上传材料界面“我的证照”

中提取共享，无需二次提交。

2.可容缺材料：申请人在同时申请两个事项以上时，事项间如有前后置关系，后置事项所需前

置事项结果材料可暂时缓交，待材料补齐后最后 2 个工作日内发证。根据开封市人民政府（汴政

[2018]62 号）要求，重大项目实施“容缺办理”模式。

3.非必要材料：视项目类型和情形，非必须提交的材料。

（事项材料清单详见一次性告知单）

五、办理基本流程

预审→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六、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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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郑开大道与三大街交叉口开封市民之家 2 楼西工程建设项目“便捷开工”综合受理窗口

（二）办公时间

办事大厅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周六周日综合受理窗口

开展“无休日”服务。（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交通方式

27 路、30 路、39 路、44 路、K101 路公交车

开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二维码）

（包含电子服务指南、审批流程图、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入口、中介服务超市入口、联合审

图平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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